
（一） 缺乏从业资质

无资质办学

部分机构无照营业， 相关老师无

证上岗。

超资质培训

虽有营业执照、 《办学许可证》，

实则经营范围超出批准范围， 例如：

（1） 名义上开展就业咨询、 技

术指导等业务， 实则开展教育培训；

（2） 部分培训机构仅能开展少

儿英语类培训， 实则涵盖婴幼儿早

教、 英语、 家庭作业辅导等各类内

容。

（二） 存在虚假宣传

部分培训机构为招揽生源， 在广

告宣传或与学员沟通中承诺“海外名

师”“一对一教学”“包就业”“保证高

薪”等，签订的教育培训合同多为格式

合同，对培训标准、培训效果、培训师

资等内容均未作明确约定。 实际履行

过程中频繁更换培训师资、培训地点，

任意缩减培训课时，亦未能履行“包就

业”及“高薪”等承诺。

（三） 违反监管规定

2018 年 8 月， 根据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的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

意见》 有关规定， 培训场所在同一培

训时段内人均面积不低于 3 平方米、

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 时 30 分，

但实践中存在如下问题：

培训场所设在居民小区内或商场

底层等较隐蔽的场所， 未通过消防等

安全检查， 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如某

涉案培训机构在一处约 20 平方米住

宅内， 容纳 20 余名学生开展作业辅

导。

部分培训机构为提高场地利用

率， 在学生放学后高密度开设班次，

21时以后仍未结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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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那些“坑”如何躲？
法官以案释法提醒家长注意避“坑”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王慧君

近日， 多家教育培训机构被爆 “跑路”， 消息一出， 随即引发大众关于教育培训机构及教育培训问题的热议。 来自嘉定区人民法院的

统计数据显示， 2015 年-2019 年， 嘉定法院审理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件近 200 件， 案件呈现出涉就业培训占比高、 “教育贷” 现象普
遍、 群体性纠纷多发等特点。 本期专家坐堂邀请嘉定法院两名资深法官， 结合案例、 提出建议， 围绕选择教育培训机构时的注意事项给出

专业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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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 1 日， 原告李某

与被告上海 L 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签订 《儿童美语就读协议》，

约定被告为原告孩子提供英语

课程培训服务， 课程时长为

168 个课时。 被告另赠送原告

84 课时、 2 个月“暖身课” 及

线上课程， 合同总价为 18800

元。 同日， 原告按约向被告支

付课程费 18800 元。 原告在被

告处上完 2 个月的“暖身课”

后， 被告经营的门店于同年 5

月关门， 协议项下的正式课程

原告未开始学习。 原告认为，

被告中途停业的违约行为致使

原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遂诉

至法院， 要求解除合同， 并要

求被告退还全部课程费。

法官说法：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 第六十条规定， 当事人

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

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

用原则， 根据合同的性质、 目

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 协助、

保密等义务。 本案中， 原、 被

告间的服务合同合法有效， 对

当事人均具法律约束力， 双方

均应按约履行。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十三条

规定， 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的， 应当按照

约定提供。 未按照约定提供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

定或者退回预付款； 并应当承

担预付款的利息、 消费者必须

支付的合理费用。 本案中， 在

收取原告预付的服务费后， 被

告未按约提供英语培训服务 ，

现被告关门停业， 已无法继续

履行合同， 致使原告合同目的

无法实现。 被告行为已构成根

本违约， 符合合同法定解除条

件， 原告有权解除双方之间的

服务合同。 合同解除后， 被告

理应退还原告全部预付款。 故

判令解除原告李某与被告上海

L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的

《儿童美语就读协议》， 并判令

被告返还原告李某 18800 元的

全部课程费用。

【案例一】

上完附赠“暖身课”停业

消费者起诉退还全部学费

【案例二】

未能履行“包就业”承诺

消费者果断维权诉至法院
2015 年 3 月 29 日， 原告

?某某与被告上海 M 教育投资

有限公司签订 SAP 技术咨询服

务协议、 企业人才输送协议和

SAP 技术咨询服务商业保密协

议， 协议约定被告向原告提供

SAP 项目经验的传授、 业务技

术难点的讲解等培训服务。 在

原告通过被告的课程培训后，

被告将在三个月内帮助原告获

得 SAP 行业顾问职位， 否则被

告将全额退还原告所缴纳的费

用。 2015 年 3 月 27 日， 原告

与 Y 公司签订一份借款协议，

借款用途为支付培训费用。

2015年9月， 原告按时完成

培训并顺利毕业，但被告在之后

三个月内未为原告安排工作推

荐。2016年3月3日，原、被告签订

终止协议，约定之前签订的协议

终止，被告向原告退还1万元，分

十期发放。此后被告仍未按约履

行义务。 2016年9月1日，原告向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退还咨

询服务费人民币2.5万元及赔偿

利息等5100元。 审理中，原告变

更诉讼请求，仅要求被告返还其

咨询服务费1万元。

法官说法：

法院经审理认为， 原、 被

告之间签订的 SAP 技术咨询服

务协议、 企业人才输送协议系

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合法有效，

双方服务合同关系成立， 当事

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

的义务。

根据双方签订的企业人才

输送协议之约定， 被告提供的

SAP 咨询服务结束后， 若原告

满足企业人才输送条款中课程

考勤要求以及课程练习标准 ，

而被告未能在原告满足条件之

日起三个月内帮助原告获得

SAP 行业顾问职位， 被告须在

一个月内完成财务学费退款流

程， 退还原告所缴纳全部学费

到原告名下银行账户。

现原告一经按约完成了被

告指定的所有学业， 但被告未

能在三个月内帮助原告获得

SAP 行业顾问职位， 被告理应

按约退还原告所支付的教育培

训费。

经协商， 原、 被告签订终

止协议， 约定还款金额为 1 万

元， 虽然双方约定该款分十期

归还， 但被告仍未按约分期还

款， 显属违约， 原告可要求被

告一并归还上述款项， 故原告

要求被告返还教育培训费 1 万

元的诉讼请求， 合法有据， 法

院对此予以支持。

面对市场上各类名目的培训机

构， 迫切需要获取职业资格、 学历认

证的人们很难甄别这些培训机构的品

质， 更容易掉进培训机构的陷阱。 那

么如何规避相关风险呢？ 法官给出以

下提示：

第一步 签订合同前———

阅读重要文件规定。 2018年 2月

由四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切实减轻

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

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2018 年 8 月

国务院颁布的《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

展的意见》以及 2019 年 7 月教育部等

六部门最新发布的《关于规范校外线

上培训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对教育培

训机构的开设和管理进行了具体规

定， 阅读该类文件， 了解相关规定，

对理性选择培训机构大有裨益。

审查培训机构资质。 大大小小的

培训机构有很多， 哪一家才是靠谱的

呢？ 这就需要在签订合同前仔细审查

培训机构的营业执照 （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

办学许可证等相关证件， 同时核准授

课老师的个人资质。 根据规定， 校外

培训机构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

学科知识培训的人员应当具有国家规

定的相应教师资质， 机构聘用外籍人

员需符合国家规定。

了解培训机构口碑。 网络时代信

息交流无障碍， 一个机构口碑、 品质

如何， 通过互联网一查便知。 选择培

训机构时， 可在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 各级政府网站查询校外培训机构

《白名单》， 避开存在安全隐患、 无资

质和有不良行为的校外培训机构， 还

可以从有相关经历的亲戚朋友口中了

解情况， 做到心中有数。

实地考察教学场地。 很多培训机

构只是租赁了一个办公场地进行宣传

招生， 通过现场走访培训机构的办公

场所、 教学场地， 了解机构的规模、

规范程度以及有关消防、 环保、 卫

生、 食品经营等管理情况， 确保培训

场所不拥挤、 易疏散， 在同一培训时

段内人均面积不低于 3平方米。

第二步 签订合同时———

认真阅读合同条款。 尤其是涉及

课时、 学费、 培训内容、 双方权利义

务的条款。 根据相关规定， 校外培训

时间不得和当地中小学校教学时间相

冲突， 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

30， 不得留作业。 收费时段应与教学

安排协调一致， 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

跨度超过 3个月的费用。

仔细研读退费条款。 比如退费的

条件和要求等。 可采取补充条款保存

证据的方式， 避免退费时由于培训机

构的拒绝、 设障所带来的不便。

谨慎面对“赠课” 条款。 针对培

训机构宣传的各类“赠课” 福利， 切

勿因一时贪心或盲目轻信而大量购买

无用课程。

第三步 签订合同后———

妥善保管相关证据。购买课程后，

消费者应妥善保管相关凭证， 将书面

合同、付款凭证等注意留存，确有必要

的，可将与培训机构交流沟通的录音、

视频资料、微信记录等留存备份，在纠

纷产生时有效维护自身权益。

及时投诉举报问题。 上课过程

中， 一旦发现培训机构宣传与实际不

符， 涉嫌虚假宣传， 未能履行合同义

务或存在违法违规现象， 可向工商部

门投诉， 必要时向法院提起诉讼。

教育培训有哪些“坑”

避“坑”指南

本期专家: 张晓霞，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安亭法庭副庭长， 长期从事民事审判工作， 具

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吴红兰，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嘉中法庭审判员， 曾被评为上海市嘉定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先进个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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